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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三条的有关规定,经审查,本
工程符合施工条件,准予施工。

注意事项 :

一、本证放置施工现场,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,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
查验,未经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,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二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,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施工,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 ,时间
超过法定时间的,本证自行废止¤

三、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行为 ,将按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的
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四、注意安全、文明施工,如因施          申请单位或个人承担
责任。如遇市重大活动或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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